
油尖旺區議會 

社區建設委員會第 11/2015 號文件 

(供 2015 年 5 月 7 日委員會會議參考) 

 

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 

2015 至 16 年度工作計劃  

 

引言  

 

  本文件旨在介紹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（下稱

「地區福利辦事處」） 2015 至 16 年度的工作計劃重點。  

 

工作策略及重點  

 

2.  在地區層面上，地區福利辦事處一直因應區內的人口特色和服務

需要，並配合在福利範疇上的政策方向和資源分配，透過與非政府機構

及地區組織緊密合作，向市民提供適切的福利服務，包括家庭及兒童福

利服務、青少年服務、安老服務、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、社會保障、違

法者服務和社區發展服務等。  

 

3.  在識別地區的福利需要、訂定工作的緩急次序及制訂服務策略

上，地區福利辦事處繼續透過不同的諮詢和交流平台，包括地區福利策

劃協調委員會、五個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 /地方委員會、區議會轄下相關

的委員會和地區福利研討會等，收集地區持份者的意見，以訂立切合地

區需要的工作計劃。此外，地區福利辦事處會就區內規劃中的福利發展

項目，包括分階段推展的「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」，與相關的部

門及非政府機構作適切的跟進。  

 

4.  在 2015 至 16 年度，除了現有恆常的福利服務外，地區福利辦事

處會以『跨界同心見關愛』為主題，致力建立緊密的跨界合作網絡，鼓

勵、推動及優化義工服務，强化鄰里關係，共同建構一個關愛的社區。

經諮詢地區持份者的意見後，地區福利辦事處擬訂了以下的工作方向和

重點：  

 

(1) 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  

 

 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，協助個人和家

庭預防或應付問題，強化家庭功能；透過家長教育小組及親子活

動，提昇家長溝通技巧，鞏固家庭關係；透過海報、單張、街

頭展板、錄像光碟及公眾教育活動等向地區人士宣傳「凝聚家

庭、齊抗暴力」的訊息；與地區相關持份者協作，共同策劃及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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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預防家庭暴力等活動，支援高危家庭。  

 

 透過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家庭暴力地區聯絡小組，加强相關服務單

位與警方的協作，並探討如何提升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果效及預

防策略。  

 

 加強跨專業培訓，提高前線人員及早識別高危家庭，提昇處理相

關個案的技巧；特別倡導「共同管養子女」及「共親職」的訊息，

鼓勵離婚父母以正面及積極的態度處理子女管養權。  

 

 繼續透過「啟德發展區網絡平台」，推動相關的服務單位緊密協

作，支援區內居民適應新社區；並聯繫區內的非政府機構，展開

兩個為期三年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，協助居民建立互助網

絡，支援有需要家庭。  

 

 繼續推行「短期食物援助服務」，協助暫時難以應付基本食物

開支的個人或家庭。地區福利辦事處亦繼續鼓勵、推動及協

調非政府機構與其他界別合作，攜手支援有需要人士，包括

困居户、露宿者等。  

 

 加強「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」服務，包括把服務對象的年齢上

限由 6 歲以下延至 9 歲以下，提供具彈性的幼兒照顧服務；亦加

强幼兒照顧服務，支援婦女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責任。  

 

 協助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適應社區生活，繼續透過區內支援少

數族裔服務中心的網絡平台，推動多元化活動 (例如功輔班、音

樂舞蹈、藝術創作、運動體藝、領袖才能及語文能力訓練等 )，

加強他們對地區服務的認識及參與，達致社區共融。  

  

(2) 青少年服務  

 

 繼續透過資助非政府機構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預防、發展及補救

性的福利服務，包括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、學校社會工作及青少

年外展社會工作等，以培育他們成為負責任的人，為社會作出貢

獻。  

 

 透過與地區相關的服務單位及持份者跨界協作，優化青少年義工

服務，提供多元化培訓及服務學習機會，發展潛能，推廣及建立

青少年正面價值觀，孕育同理心及責任感，關懷區內有需要的群

體如殘疾人士、獨居 /二老長者戶、低收入家庭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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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協調社福界和大專院校合作，組織大學生到不同的福利服務

單位，運用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能，關顧和服務區內弱勢社群，

推廣社區共融和互相關懷的訊息。  

 

 繼續透過推行「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」，支援地區上處於不

利環境的兒童及青少年，以滿足他們的發展需要；並透過「地區

發展計劃」，資助社會服務單位為有特別服務需要的青少年舉辦

活動，鼓勵他們參與社區事務，扶助他們健康成長。  

 

 透過「攜手扶弱基金」提供配對資金，為基層家庭中小學生 (包

括處於弱勢，例如單親、新來港或少數族裔 )推行更多課餘學習

和支援項目。  

 

 加强課餘託管服務計劃，延長一些課餘託管中心於平日晚間、週

六日和學校假期的服務時間，並增加減免收費名額，以支援工時

較長、工時不固定、需在週末工作或有意就業以改善經濟條件的

家長。  

 

 推出第五批兒童發展基金計劃，為 10 至 16 歲弱勢社群兒童提供

適當的啓發，讓他們擴闊眼界，增廣見識，幫助他們建立儲蓄習

慣、規劃未來，從而減少跨代貧窮。  

 

(3)  安老服務 

 

 繼續推行一系列措施，在各方面加強長者的服務，積極地推動積

極樂頤年；而同時關顧體弱長者的需要，在「居家安老為本，院

舍照顧為後援」的政策下，致力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優質和具成

本效益的長期護理服務。  

 

 投放資源加強資助社區支援服務方面，於 2015 年 3 月底新增了

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」，為油尖旺及九龍城區內有需要的

體弱長者或其護老者等提供支援服務。  

 

 按地區服務需要，重組九龍城及油尖旺區內 24 間長者中心的服

務地域範圍，加強對區內長者的支援，包括加強資訊、輔導，處

理護理需要評估及申請等服務，推動「居家安老」訊息；並透過

長者地區中心，對患有認知障礙症長者及其護老者提供支援。  

 

 跟進「長者中心設施改善計劃」的推行，以改善區內長者地區中

心、長者鄰舍中心的內部環境和設施，提昇服務質素及鼓勵較年

輕的長者多參與社區活動，推動積極樂頤年，建立關顧長者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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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。  

 

 透過長者支援服務隊和地區團體的協作，及早識別有特別需要的

獨居及二老共住長者，令他們得到適切的支援服務。  

 

 協調區內社會服務單位、學校及地區團體，推廣老有所為、積極

樂頤年及終身學習，鼓勵長者發揮他們在家庭和社區中扮演積極

的角色，長幼共融，傳承關愛，鄰里互助。為更有效地運用資源，

「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劃」及「老有所為活動計劃」計劃在 2016

年合併。  

 

 在住宿照顧服務方面，會繼續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。新增位

於大角咀海輝道的合約安老院舍，將於 2015 至 16 年度投入服

務，提供 150 個住宿名額。  

 

(4) 康復服務  

 

 繼續為低收入家庭中有康復服務需要的學前兒童提供學習訓練

津貼，讓他們在輪候資助學前康復服務期間盡早獲取由非政府機

構提供的康復服務，幫助他們學習及發展。  

 

 為有康復服務需要的學前兒童家長或照顧者舉辦講座及服務展

覽，以提昇他們照顧兒童的技巧及認識社區的支援服務。  

 

 推廣新增的「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」，以個案管理模

式，為需要經常護理照顧的嚴重肢體傷殘人士，提供一站式的支

援服務，包括處理他們租用醫療器材和購買醫療消耗品的津貼申

請，讓他們安心留在社區生活。  

 

 繼續推廣「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」，為居住在社區中的嚴

重肢體殘障 /嚴重智障人士提供到戶服務，滿足他們的個人照

顧、護理及康復訓練需要，並減輕其家人及照顧者的壓力。  

 

 加強中度弱智人士宿舍的專職醫療服務，以照顧和支援高齡服務

使用者。  

 

 增加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」的社工人手，支援居於社區的精

神病康復者和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及其家人或照顧者，鞏

固互助網絡，並提供適切的支援。  

 

 增加現有津助家長 /親屬資源中心的社工人手，提供更多有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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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訓練和經驗分享，以加強支援殘疾人士及精神病康復者，包括

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或青年的家人及照顧者。  

 

 透過「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地區工作小組」這平台，讓醫院管

理局、相關的政府部門及專業界別，討論區內有關精神健康的課

題，共商策略，回應地區的服務需要。  

 

(5) 社會保障  

 

 繼續推行「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」，以家庭為單位為健全

綜援受助人提供多元化和一站式的就業援助服務，按其需要提升

他們就業的機會，幫助他們達致自力更生。  

 

總結  

 

5.  請各委員備悉文件內容，並就地區福利辦事處 2015 至 16 年度的

工作計劃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社會福利署  

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  

2015 年 4 月  


